
《关于强化住房租赁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依据

根据《住房租赁条例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住新局牵头起草了《关于强化住房租赁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确租赁住房标准。第一条明确租赁住房的单间租住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2人（有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），人均租赁住房使用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。
（二）强化从业主体管理。第二条至第四条明确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和网络信息平台，以及转租住房10套（间）以上的单位和个人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要求，以及住房租赁企业报送开业信息、房地产经纪机构申请备案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。
（三）明确租赁合同备案。第五条明确租赁当事人申请租赁合同备案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。

（四）加强房源信息管理。第六条明确发布受托房源、转租房源要求，发布渠道以及发布的房源信息更新、撤销要求。

（五）强化网络平台责任。第七条明确网络信息平台责任，即对接宜昌市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，对房源信息及其发布主体资格进行核验并同步标识，向房产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提供住房租赁相关数据。

（六）明确支持政策。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明确本地支持政策，即鼓励住房租赁资金监管、支持发展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、支持改造租赁住房、支持承租人新购住房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待遇。

（七）明确职责分工。第十二条至第十三条明确住房租赁从业主体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宜昌高新区管委会、市县（区）职能部门职责分工。

（八）明确适用范围、解释权和施行时间。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明确《通知》适用范围和解释权、施行时间。
  


